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

教育部81.12.11台（81）人68823號函訂定
教育部91.10.01台（91）人（二）字第91111202號函修正第一點
教育部91.11.05台（91）人（二）字第91156697號函修正第一點
一、本原則所稱「私人機構」係指左列機構之一：
（一）國內財團法人或政府立案之學術、科技等研究機構。
（二）國外具有規模且為國際知名之公私立學術科技等研究機構及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專校院。
（三）國內外具有規模且為國際著名之非研究性私人機構（如：企業、公司等），其中「具有規模」之認定基準如下：
１、在主管機關登記有案，其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四千萬元以上，且年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億五千萬元以上者。其資本額及年營業額，分別以該公司執照及繳稅證明所載金額認定之。
２、在主管機關登記有案，其病床在一百張以上，且符合衛生主管機關所定綜合醫院之設置標準。
3、在主管機關登記有案之財團法人或非營利社團法人，其財產總額並準用１所定之資本額；財團法人之醫院並準用２之規定。
二、曾任本原則所稱私人機構之年資，須具下列要件：
（一）原任職務性質與擬任教學科目相近，其工作經驗確為教學所需者。
（二）原任職務為專任，且與擬任教師職務等級相當，服務成績並屬優良者。原任職務與擬任教師職務等級是否相當，應就其原任職務與擬任教師職務需具之資格條件認定之。
（三）國外任職證明文件，需附中文譯本，並經我國駐外使領館或指定機構驗證；如該項驗證有困難時，其由原任職機構負責人或部門主管簽署之證明文件，亦得採認。

三、所具曾任年資經審定合於採計提敘者，得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酌予提晉薪級，惟每滿一年最多提敘一級。

四、各校擬聘之新職教師具有國內外私人機構服務年資並申請採計提敘者，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宜於審查其聘任資格時，同時審查其年資得否採計提敘及得提晉之薪級數，並將審議結果送請人事（）單位辦理發聘及敘薪事宜；教師如於聘任時未申請採計提敘，而於完成聘任程序尚未敘定薪級、薪級敘定未滿一個月前，申請採敘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者，其曾任年資得否採計提敘及得提晉之薪級數，仍應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人事單位依規定辦理敘薪、溯自起聘之日改敘；又如教師於敘定薪級一個月後，始申請採敘，除其審議過程相同外，並僅得自審定之日改支生效，不得溯自起聘之日改支。
